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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发〔2018〕46 号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关于印发《辽宁科技大学 

退休返聘人员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   
学校直属各单位： 

现将经 2018 年 12 月 19 日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的《辽宁科

技大学退休返聘人员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

彻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附件：辽宁科技大学退休返聘人员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 

辽宁科技大学 

2018 年 12 月 2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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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科技大学人事处拟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2 月 26 日印发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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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发〔2018〕46号附件 
 

辽宁科技大学退休返聘人员管理办法 

（试行） 
 

为了保证学校教育事业健康发展，促进师资队伍建设和顺利

新老接替，根据相关法律、法规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对部分退休后

仍愿意继续从事教学、管理等工作的职工可以进行返聘，特制定

本办法。 

一、基本条件 

（一）身体健康，思想政治及工作表现良好，爱岗敬业，近

四年年度考核、聘期考核均为合格以上。 

（二）返聘人员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63 周岁。 

（三）业务条件要求（满足下列条件之一） 

1.从事教学岗位工作，具有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，所

在单位（学院或部门）有空余编制，并且教学工作确有需要、教

学效果好，教授每年须完成 400 额定学时教学工作量，副教授每

年须完成 350 额定学时教学工作量。 

2.从事管理工作或其他专业技术工作，所在单位（学院或部

门）有空余编制，从事的工作专业性较强并且无人可以接替。 

3.因工作特殊需要，无人可以替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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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组织与管理 

（一）审批程序 

教职工退休后申请返聘的，须个人向所在单位提出申请，填

写《辽宁科技大学退休教职工申请返聘审批表》，所在单位研究

同意后报人事处审核，经学校研究同意后签订返聘协议。 

（二）返聘期限 

返聘原则上为一年一聘，因此，返聘期限一般为一年，返聘

期满后，如需再聘，个人及所在单位应重新提出返聘申请。 

（三）返聘终止 

返聘人员因超过规定年龄或有人员接替工作或有其他因个

人或单位原因，不再继续返聘的，应当及时终止返聘。 

（四）管理与考核 

返聘人员占用用人单位编制，用人单位对返聘人员比照同岗

位在职人员进行管理和考核。从事教学工作的，如未完成额定工

作量，将相应扣减薪酬，连续两年未完成额定工作量的以及有其

他考核不合格情形的，应终止返聘。 

三、薪酬待遇 

返聘人员的薪酬待遇根据返聘人员所从事的工作和退休前

职务确定，具体如下： 

1.从事教学工作的，根据完成的教学工作量发放薪酬，教授

或相当职务的按 110 元/学时（仅限额定学时）发放，副教授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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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当职务的按 100 元/学时（仅限额定学时）发放，超出额定学

时部分按学院规定执行。薪酬按 10 个月发放，假期不予发放，

每月薪酬先按 2500 元发放，剩余部分在年度考核后，按完成额

定学时教学工作量情况再行核发。 

2.从事管理工作或其他专业技术工作的，薪酬按 3000 元/

月标准发放，发 10 个月，假期不予发放。 

四、有关规定 

1.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执行，以往学校制定的相关规定与本

办法规定不一致的，按本办法规定执行。 

2.本办法由人事处负责解释。 

 

附：辽宁科技大学退休教职工申请返聘审批表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附 

辽宁科技大学退休教职工申请返聘审批表 
姓名  性别 男 

出生 
年月 

 年龄  
健康 
状况 

 

一寸照片 

最后学历 
最高学位 

 
专业技术职务 
行政职务 

 
 

从事专业 
研究方向 

 
是否 

硕士导师 
 

联系电话 
电子邮箱 

 
是否 

博士导师 
 

近四年年度考核结果 最近一个聘期考核结果 

20    年 20    年 20    年 20    年 20  年至 20  年聘期 

     

申请返聘期限（1年）：从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至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

返聘

期间

拟聘

岗位

以及

拟承

担的

具体

工作 

□
教
学
岗
位 

主要讲授课程名称 总 
学时 

理论 
学时 

实践
学时 

实验 
学时 

教学
周数 

考试
类型 授课班级及学生数 共同授 

课教师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其他教学工作： 

□
管
理
岗
位 

□
其
他
专
业
技
术
岗
位 

 

本人承诺以上填写内容真实无误。申请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聘 

用 

单 

位 

意 

见 

同意返聘。 

 

 

负责人签字： 

 （盖章）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学 

校 

意 

见 

 

同意返聘。 

 

 
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

（盖章）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

备
注 

 

注：1.返聘到教学岗位人员的年均教学工作量，教授不少于 400 学时，副教授不少于 350 学时。 
2.填写时不要改变表格样式，一式两份，聘用单位、学校人事部门各留存一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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